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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垃圾短信”
如何执行是关键

□苑广阔

令用户不胜其烦的广告信

息有望得到根除。4日，国务院

法制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工信

部已起草了《通信短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

明确规定未经用户许可，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其发送商业

短信息，这一规定也将成为治

理垃圾短信现象的政策依据。

（11月5日《京华时报》）
面对形形色色，一天几十

条甚至是上百条的垃圾短信，

不管你是看，还是删，都会浪费

无数时间和精力，让人烦不胜

烦。更何况，一些垃圾短信所发送的信息，

本身就包含有金融诈骗、发票买卖，甚至是

卖淫招嫖等等非法内容，一不小心就让人上

当受骗，损失钱财。而已经起草完毕，将要

征求意见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

于是第一次明确为商业短信息制定有针对

性的管理办法，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规定》不但把传统的手机短信纳入监管

范围，而且把包括微信、微博等新型社交媒体

方式都纳入监管范围，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意

识，值得肯定。但是在我看来，规定再详细、

条款再完备、处罚再严厉的管理规定，最终还

得依赖不打折扣的执行。如果没有了严格的

执行，那么再好的规定也会流于形式。举个

例子来说，当电子邮件刚刚兴起的时候，各种

垃圾邮件满天飞，引起了用户极大的质疑与

诟病，国家为此也出台过了类似的管理办法，

但是因为执行不到位，最后沦为一纸空文，现

在的电子邮箱中仍旧是垃圾邮件满天飞。

最近几年，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向附

近用户发送诈骗和营销短信的问题，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伪基站”的隐蔽性

更高，打击难度很大，仅仅依靠电信监管部

门，根本起不到应有的遏制和打击作用。这

也就决定了，《管理规定》要得到全面的贯彻

执行，还必须实行部门联动机制，由电信部

门、公安部门等等联合执法、协同打击才行。

不管怎么说，《管理规定》的出台让监管

部门规范和治理商业信息、垃圾短信有了政

策依据，也对商家企业和不法分子起到了规

范和震慑作用，但规定能否发挥作用，见到

效果，最终还得依赖于执行，如何保证规定

得到贯彻执行，才是最关键，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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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靴子，何时落地

卫计委回应普遍放开二胎暂

无时间表，一些大龄父母难掩失

落。制定时间表不易，路线图却应

清晰。实施单独两孩后申请者低

于预期，表明生育政策微调尤须与

时俱进。人心是最大政治，顺应群

众期待、保障公民权利，需要有关

部门找寻最大公约数。@人民网

连躺70天可获1.8万美元

美国航空航天局打出了1.8万

美元的高薪，聘请人来头朝下倾斜

着躺在床上进行为期70天的实验。

这听起来很诱人，其实没那么容易：

除了不能畅饮、沐浴阳光和四处走

动外，连排泄都要在床上用便盆进

行……想试试吗？ @央视新闻

“民告官”难胜诉
是谁的尴尬？
□刘鹏

11月1日，被称为“民告官”法的《行政

诉讼法》在立案、判决等方面做出新规，禁止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干预、阻碍法院受理

行政案件，旨在消除民告官的“难”。据悉，

中国“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从 10 年前的

30%降至近年的10%。（11月5日《大河报》）
比起其他官司，“民告官”官司打起来

明显要更难一些。但“民告官”官司胜诉

率仅有10%的现实，却明显有些不正常，明

显让人觉得尴尬。

其一，“民告官”难胜诉是百姓的尴

尬。“打官司”并不是“过家家”，它不仅耗

费人力、物力，更是会加大当事人的时间

与精力成本。老百姓谁没事愿意去“打官

司”？而且综合“七成上访有理”的事实，

恐怕七成“民告官”者也是有理的吧。但

结果却恰恰相反，只有 10%的“民告官”者

可以胜诉，不得不说，这是老百姓的尴尬：

本来遇到官儿，有理已经很难说得清楚，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找到了法院这个说理

的地方，结果却依然难以胜诉，那么道理

到底该找谁去说？权益该找谁去维护？

其二，“民告官”难胜诉是法律的尴

尬。法律的基本特征是公平与公正，如果

老百姓与政府部门分别往原告、被告席上

一坐，法院就失去了应有的执法公正与公

平之心，就坐偏了屁股，那么法律的严肃

性也就无从谈起。长此以往，人们或将不

再相信法律，甚至不再敬畏与遵守法律。

“民告官”难胜诉，最大的难处无疑在于

行政对司法干预过多，法院往往要仰政府部

门之鼻息。消除这种干预，就成为保证“民

告官”案公平与公正审判的根本保障。


